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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 (表1-7) 

1. 年度 
甲、歷史資料 

♦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。 
♦ 三月填寫為105年度，即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資料。(依雲科大填報日期異動) 
♦ 本表於95年度起改於三月份填寫，此表冊並調整以「年度」方式填寫之。 

2. 系所 ♦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該名教師所屬之系所，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。(不得空白) 
3. 教師 ♦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教師姓名，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填寫表1-1之教師基本資料。(不得空白) 
4. 活動名稱 ♦ 該學術活動的名稱或進修課程名稱。 
5. 主辦單位 ♦ 該學術活動的主辦單位或進修機構。(不得空白) 

6. 種類 

♦ 請依照學術活動之性質，由下拉式選單選擇『學術研討會』、『作品發表會 (含展覽) 』、『研習』。(不得空白) 
 【註：100年3月「評鑑專案」將『進修研習』選項更名為『研習』】 

(1)學術研討會：係指由相關學校或機構針對某種學術專業，廣邀各校際間對於此類學術進行相關題目之研究成果發

表會議。 
(2)作品發表會 (含展覽)：意謂學者、藝術家等，對於特定學術專業，有相關的作品欲向社會大眾或相關領域關係人 

公佈所召開之發表會議。 
  (3)研習：指配合組織發展或促進個人自我發展，用以增進專業技能、學識及汲取經驗，由各機關 (構)學校選送 

或個人自行申請參加學術或其他機關 (構) 學校所召開的課程或會議。研習需與教師之教學、研究、服務

有相關性。【註：100年3月「評鑑專案」補充欄位定義】 
7. 活動是否與所 ♦ 若種類選擇「研習」，則若研習活動內容與教師所屬科系或授課課程相關，請勾選「是」。 



屬科系或授課

課程相關 
【註：102年3月「獎勵補助工作小組」新增欄位】 

8. 活動型態 ♦ 若種類選擇「學術研討會」，則請依據該學術之活動類型，勾選「公開徵稿、其他形式」。 

9. 活動地點 ♦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活動所屬之國家或地區。(不得空白) 
【註：101年3月因應「高等教育資訊整合平台」需求修定欄位】 

10. 參與情形 
♦ 請確認該教師是否為主辦該活動之計畫主持人或僅為參加者，請勾選『主辦』、『參加』。(不得空白) 
♦ 「參加」係包含發表、與談、講評…等。【註：99年10月「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」補充定義】 

11. 開始日期 ♦ 活動的開始時間。(不得空白) 

12. 結束日期 

♦ 活動的結束時間。(不得空白) 
♦ 98年度(含)後填寫以結束日期為計算基準。【註：99年3月因應「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」需求修正調整填寫基準】 
♦ 學術活動資料： 

(1)97年度(含)前填寫以開始日期為計算基準;98年度(含)後填寫以結束日期為計算基準 
(2)97年度已填寫之學術資料，請勿重覆填寫。 

13. 時數 
♦ 活動或課程時數。(不得空白) 

可依『教師之議程或課程填寫實際時數』。 
【註：97年10 月「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」增修，「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」同意修訂】 

14. 研習證明 

♦ 是否具有主辦單位關防的研習證明，請勾選『有』或『無』。(不得空白) 
♦ 【範例說明】： 
一、研習型態若不同(同一研習會，但舉辦日期、場次、地點、主辦單位不同)，證書中須要有不同說明(子標題不同)

可分別為2件填寫；反之，則填寫1件。 
 二、研習證書上假設有研習日期，無研習時數，且未註明辦理時間，可依『教師之議程或課程填寫時數』此欄位。 

三、同一研習主題，辦理日期不連續，可依單一課程累計時數填寫1筆，開始日期填寫課程一開始之日期，結束日期



為活動最終結束之日期。 
四、研習證明須有主辦單位提供之關防或蓋章；研習條須有主辦單位之關防或具有主辦單位主管之「職名章」，及參

加者之姓名、參與活動名稱、日期等相關資料，可視為研習證明之佐證。研習證明若無署名參加者姓名，則無法

判別是否為該校師資參與，須請學校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以茲證明，否則無法列為研習證明之佐證資料。 
【註：97年10 月「校務基本資料庫」整理學校反應問題，「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」增修、「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」同意增修】 

15. 證書字號 ♦ 若研習證明有證書字號，則輸入證書字號。 
16. 學校補助情形 ♦ 請填寫學校所提供的補助項目。例如差旅費。 

備註 

♦ 表冊名稱更名為【表1-7 教師學術/專業活動資料表】。【註：100年3月「評鑑專案」更改表冊名稱】 
♦ 100年3月因應台評會需求，「進修研習」更名為「研習」。 
♦ 請注意！特殊專班資料請勿填寫！ 
例如：因特殊專班之申請開設而聘任之專兼任教師，其有學術研討會、作品發表會 (含展覽)、進修研習主辦經歷或出

席該活動之資料均不可填寫於本表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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